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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交运             公告编号：2021-036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6]3048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

荐”）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3,334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81 元，共计募集资金 19,370.54 万

元；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 2,158.75 万元（不含公司前期垫付的部分款项）后的

募集资金为 17,211.79 万元，已由长江保荐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汇入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信息披露费、审计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

关的费用 1,141.8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6,069.98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681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一）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监管及信息披露均进行了明确。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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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长江证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支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严格按照该协议履行。 

（二）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增资新疆准东德

力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二级客运站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减为 0元，天然气客车更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变更

为 3,500 万元。 

该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该次

变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公司的运营管

理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除上述已披露的变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外，公司不存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情形。 

（三）2021年 3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原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募集资

金和自有资金及银行并购贷款收购东莞致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 

经公司讨论研究决定，将终止原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

的募集资金用于拟收购赣州市致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健和誉

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赣州市致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赣州市致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东莞致宏精密

模具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1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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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终止原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8）。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理财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使用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及银行并购贷款收

购东莞致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募集资金 191,719,324.09 元用于

支付交易对手方股权收购款第一期款项，公司 IPO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

毕。 

鉴于上述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及理财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账

户进行注销。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将注销时结算的活期利息 21,524.56 元转入公

司自有资金账户，上述募集资金账户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与保荐机构长

江证券及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理财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

户

名

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 户 类

型 

账 户 用

途 

注 销 时

间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元） 

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 

60090154800001879 募 集 资

金专户 

支 付 收

购 股 权

款 

2021年 4

月 6日 

4,998.26 

公

司 

兴业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营业

部 

512010100100867675 募 集 资

金 理 财

专户 

2021年 4

月 7日 

16,526.3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

理财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9日 


